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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 30 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
拥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
安法”），国务院港澳办将全力支持配合
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确保这一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到位。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香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这是“一国两制”实践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将为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切实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维护
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
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制

度保障，香港也将迎来变乱为治、重
返正轨的转机。

声 明 指 出 ， 香 港 国 安 法 在 坚 守
“ 一 国 ” 之 本 的 同 时 兼 顾 “ 两 制 ” 差
异，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
行 为 的 构 成 及 其 刑 罚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
并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个层面
建 立 健 全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 执 行 机 制 ，
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
法 和 香 港 基 本 法 ， 是 完 善 “ 一 国 两
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对于那些
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来说，这部
法律是高悬的利剑；对于绝大多数香
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国人来说，这部法
律 是 保 障 其 权 利 自 由 和 安 宁 生 活 的

“守护神”。这一法律将使香港拥有更
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稳定的社会
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营商环境。

声明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香港国安
法实施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
执法、司法机构都将依法履职尽责，共
同确保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现
行有关法律执行到位，对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产生应有的震慑力，
彰显法治威严。

声明重申，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
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
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恫吓和制裁都动摇
不了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更吓不倒中
国人民。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一定能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香港
的长期繁荣稳定。

本报香港 6月 30日电 （记者陈颖）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 30 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列入 《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
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对此
我们坚决拥护，并将全力支持特区政
府和中央驻港国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
相关工作。

声明强调，在香港回归祖国 23 周年
之际，这部关乎香港长治久安、关乎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律颁布实
施，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肩负
着 14 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依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
高 度 负 责 的 态 度 进 行 有 关 立 法 工 作 ，
并广泛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有关

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和省级政协委员、香港法律
界 及 社 会 各 界 代 表 人 士 的 意 见 建 议 ，
立法程序周密规范、科学民主。香港
国安法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 和 制 度 漏 洞 ， 很 好 地 体 现 了 “ 一
国”和“两制”的统一、中央对港全
面 管 治 权 和 特 区 高 度 自 治 权 的 统 一 、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障香
港市民合法权益的统一。这部重要法
律的实施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的重大完善，使“一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践进入了新里程。

声明表示，按照法律规定，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
机构，共同构成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的执行机制。香港中联办将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
任和主体责任，坚定支持有关机构全
面 履 行 法 定 职 责 ， 有 效 防 范 、 制 止 、
惩 治 极 少 数 人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的 行 为 ，

切 实 保 护 大 多 数 市 民 合 法 权 利 和 自
由。香港是法治社会，市民具有良好
的法治素养，希望并相信香港社会能
够形成学习、尊重、遵守香港国安法
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学
生的普法教育。

声明特别指出，中央对香港国安法
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已经作了认
真评估和充分准备，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央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决心，不要低
估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后的刚性约束，
不要低估中央和特区有关机构严正执法
的能力。

声明最后强调，香港国安法颁布实
施，必将有力推动香港由乱而治、重新
出发。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坚
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将继续全力
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相信风雨过后，“一
国”之本更加巩固，“两制”之利更加彰
显，香港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

6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当地公布实施。

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将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有效维护宪法和基
本法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
秩序，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
强大制度保障，必将有力推动
香港由乱而治、重新出发。

“国家安，香港安”。香港
国安法在坚守“一国”之本的
同时兼顾“两制”差异，对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
为的构成及其刑罚作出明确规
定，很好地体现了“一国”和

“两制”的统一、中央对港全面
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
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和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权益的
统一。这将有效堵塞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

“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由此更
加牢固，香港的繁荣稳定由此
更有保障。

香港社会各界第一时间纷
纷发声，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
香港国安法。香港市民早已深
切感到，弥补国安漏洞，结束
社会动荡，创造安定环境对香
港市民和香港至关重要。香港
国安法将为香港市民生活安宁
和香港长治久安提供更坚实的
安全屏障。对香港市民个人来
说，将有更多的自由，比如不
被 黑 暴 滋 扰 、 安 宁 生 活 的 自
由；发表不同意见，不被“私
了”的自由；抱持不同信念，

不被“装修”的自由。对香港
来说，将有更多“希望”，比如
年轻人不再被“洗脑”而去街
头暴力犯罪，香港未来有了希
望；有了稳定环境，就有了解
决深层次矛盾的希望；结束社
会动荡，市场有信心，各行各
业就有了更好发展的希望；重
回正轨，社会有了共同底线，
就有了“一国两制”优势更好
发挥的希望。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香港
国安法实施后，中央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有关执法、司法机构都将
依法履职尽责，共同确保香港国
安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
法律执行到位，对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产生应有的震
慑力，彰显法治威严。

与此同时，希望香港特别行
政区以此为契机，大力开展维护
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市民维护国
家安全的意识，尤其是加强对青
少年学生的普法教育，使得香港
社会能够形成学习、尊重、遵守
香港国安法的良好氛围。

这里也要再次强调，香港的
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在伟大祖国
大力支持下奋力拼搏出来的，而
不是外国恩赐的。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
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
定不移。对一切外来干预，中央
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都将采取
有力措施予以回击。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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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香港国安法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和中央驻港国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工作

林郑月娥：

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本报香港 6月 30日电 （记者陈颖）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0 日发表声
明表示，特区政府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她相信香港国安法实
施后，香港社会可早日恢复稳定，香港
可以重新出发。

林郑月娥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欢
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在
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
将该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不 可 分 离 的 部 分 ，
是 一 个 享 有 高 度 自 治 的 地 方 行 政 区
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香港特区的
宪 制 责 任 ， 也 和 香 港 市 民 息 息 相 关 。
鉴于香港特区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日
见凸显，中央从国家层面制定香港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以堵塞香港
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实有必要性
和迫切性。这次立法是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步，可令香港
社会早日恢复稳定。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尽快完
成所需的刊宪公布程序。她还表示，特

区政府将按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尽快设
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特区政府律政司和警务处将设
立专职部门，负责履行香港国安法的相
关法律条文。

林郑月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草
拟法律过程中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社
会 各 界 的 意 见 并 结 合 香 港 的 具 体 情
况，表示衷心感谢，对广大香港市民
踊跃表态支持感到鼓舞。她说，有信
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困扰市民近一
年的社会动荡可以减退，局面稳定下
来，香港可以重新出发，聚焦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30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发表谈话。

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
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
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及治的治本之
策，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充分反映了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充分考虑
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区的
具体情况，从中央和香港特区两个层面
就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系统全面的
规定，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
特区的宪制秩序，彰显了“一国两制”
的内在要求。法律规管的是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
数，保护的是绝大多数。“法律实施后，
香港的法律体系将更加完备，社会秩序

将更加稳定，营商环境将更加良好，广
大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都将从中受
益，我们对香港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政府
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
不移，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任何势力、任何情况都动
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和意
志，任何妄想利用香港危害中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

外交部发言人：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国安法发表谈话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刘明洋） 香港
特区政府新闻处 30日晚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30日在香
港特区刊宪公布，即日晚11时生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30日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在
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将该法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香港国安法是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而制定。香港国安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公
布实施，有关公布已由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
署，并于30日晚刊宪生效。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立法的目的是要

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
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针对的是极少数违法
犯罪的人，保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
财产以及依法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香
港居民正当行使这些权利时，无须担心触犯国
家安全法律。

发言人指出，特区政府要有效履职尽责，维
护国家安全，早前已在特区政府警务处和律政司
开展筹备设立专职部门的工作。随着香港国安法
生效，警务处将于 7 月 1 日成立国家安全处，专
职处理相关工作。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尽快成立，承担
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刊宪并即时生效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刘明洋） 外交
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30日晚发表声明
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这是“一国
两制”方针在香港实践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好事、喜
事，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坚决拥护和支持。

声明指出，中央政府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
大和最终的责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是维护香
港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的治本之策，彰显了中央
政府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

声明强调，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最突出的风险点，法律规管的是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
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罪行，惩治的是极少
数犯罪分子。立法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符合国
际通例和法治原则，充分尊重特区的高度自
治，充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
由，顺应民心民意，符合香港实际，受到香港
社会绝大多数市民和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欢迎。
有香港国安法托底，香港必将更加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必将行稳致远，广大香港市民和国
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的决心，任何干扰和阻挠该法实施的
企图都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
的坚决反对。国际社会应该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发挥建设性作用。

外交部驻港公署：

香港国安法开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篇章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刘明洋） 香港
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30日发表声明欢迎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在香港特区公布实施。她表示，将继续领导
律政司全力支持和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声明表示，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特区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
提供了清晰的法律基础，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

声明指出，香港国安法订明了香港特区应当
遵从的重要法治原则，同时明确规定香港特区应
当依法保护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作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
一，郑若骅表示，将致力于做好工作，协助委员会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推进相关法律制度建
设。她说，律政司已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检控部门，依法处理相关的检控工作和法律事务。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联合
六支纪律部队负责人，包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海
关关长邓以海、惩教署署长胡英明、消防处处长梁
伟雄、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及政府飞行服务队
总监胡伟雄，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
法，并表示全力支持有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

李家超表示，将带领各纪律部队全面履行应
有职责，做好香港国安法的落实工作，致力于维
护国家安全，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社会安
定太平，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家超表示，他与各纪律部队全面配合香
港国安法的实施，保安局正建立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的执行机制，在警务处内成立专职维护国
家安全的部门，配备有效执法力量，履行香港
国安法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工作，其他五支
纪律部队也将在其专业范畴全力协助和配合警
务处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及纪律部队：

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记者刘明
洋）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 30 日晚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 已经生效，明确规定分裂国
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

责任，警务处将果断执法。
对于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

为 ， 警 务 处 将 根 据 香 港 国 安 法 及 特
区 现 行 法 律 的 规 定 ， 采 取 拘 捕 及 其
他 执 法 行 动 ， 以 保 障 香 港 市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及 依 法 享 有 的 各 项 基 本 权 利
和自由。

警务处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
香港警队对于维护香港以及国家安全
责 无 旁 贷 ， 必 定 全 面 履 行 应 有 职 责 ，
严正执法，恢复社会秩序，确保香港
国安法在香港有效实施，竭尽全力维
护国家安全。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

将严正执行香港国安法以维护国家安全


